2008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
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引言

本报告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按照北京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，结合市科委工作实际编制的200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

　　全文包括概述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人员和收支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。


　　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8年5月1日《条例》实施之日起，至2008年12月31日止。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北京市科委网站（http://kw.beijing.gov.cn）下载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与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受理处联系（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16号西楼907室；联系电话：66514502）

 
　　一、概述


　　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2008年5月1日起市科委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；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设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，负责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工作；成立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受理处，承担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工作。一年来，我们制定了相应的政府信息公开配套制度并建立了有关工作机制、梳理了市科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通过在市科委网站上设置专栏、编制《北京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手册》等多种形式，积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。2008年，市科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298条，受理申请1件，接受咨询查阅425人次。


　　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

　　（一）公开情况


　　市科委2008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298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其中：机构职能类信息34条，占总体比例为2.6%；法规文件类信息124条，占总体比例为9.6%；规划计划类信息40条，占总体比例为3.1%；行政职责类信息18条，占总体比例为1.4%；业务动态类信息1082条，占总体比例为83.3%。


　　（二）公开形式


　　1.政府网站


　　继“首都之窗”统一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后，市科委网站也设立“政府信息公开专栏”，发布市科委政府信息，专栏下设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、政府信息公开年报、依申请公开、监督投诉等栏目。


　　2.公共查阅点


　　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受理处设立了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。查阅场所配备了触摸屏、资料索取栏、打印复印设备等服务设施，制定并公开了服务标准、工作准则等规章制度，为公众查阅信息提供便利服务。


　　3.其他形式


　　市科委积极拓展政府信息公开形式，例如在市科委门厅设立电子触摸设备、摆放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有关材料、印制发放政府信息公开便民手册等。此外，2008年，根据公众关注热点，与首都之窗联合举办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”直播访谈，主动介绍市科委行政职责中有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变化情况，防范了虚假和不真实信息。


　　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
　　市科委2008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件（当面申请）。已按依申请公开流程，及时答复了申请人。

 
　　四、人员和收支情况


　　（一）工作人员情况


　　市科委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职人员2人；兼职人员3人。


　　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


　　《北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费办法（试行）》实施前，市科委免费为公众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检索、复印、邮寄等服务。


　　五、咨询情况


　　2008年，市科委共接受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425人次。其中，现场咨询32人次，占总数的7.5%；电话咨询393人次，占总数的92.5%。


　　六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

　　2008年，针对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。


　　针对市科委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0件。


　　


　　七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
　　自《条例》实施以来，市科委按照《条例》要求认真开展各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但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、相关服务有待加强、政府信息公开形式有待丰富等不足。


　　2009年，我们将按照市政府要求，加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工作；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；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形式，努力提高对公众服务水平。



